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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搬运”房源
本期封面案件是利用

软件抓取、 存储和传播互

联网平台公开数据的典型

案例， 所涉房源数据形式

新颖、 商业价值极高， 被

诉行为抓取技术清晰、 使

用方式多样。

本案涉案数据虽是二原告向公众无差别

地予以提供和展示的公开数据， 但这并不意

味着其他经营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获取和

使用； 认定获取和使用公开数据的行为是否

构成不正当竞争， 应结合获取、 使用数据的

具体手段和方式， 综合考虑该行为是否违反

了相关行业的商业道德、 对其他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 消费者利益以及市场竞争秩序所产

生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分析判断。

根据新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若干问

题的解释》 关于商业道德、 竞争关系等规

定， 法院认定软件经营者实施的抓取、 存储

和传播涉案数据的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

且在诉讼中妥善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及时维

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有力遏制了房产经纪

行业中的房源 “搬运” 行为， 以及由此产生

的 “虚假房源” 问题， 引导市场经营者以诚

信经营开展研发、 积累房产数据资源， 维护

了房产经纪行业中消费者权益等社会公共利

益， 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同时， 本案也体现了法院对完善数据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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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件传播房源数据
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500余万元

连喝两场男子醉亡

六名“酒友”担责赔偿

2020 年 12 月 5 日， 禚某英在饭店组织一场饭局， 邀请

禚某朋、 胡某等亲朋参加。 禚某朋与禚某某关系较好， 遂骑

电动车带其到饭店一起喝酒。 饭局开始后， 禚某朋、 禚某某

和胡某共饮一瓶白酒， 每人一杯， 其他参与人未饮白酒， 他

人吃饭时， 禚某朋与禚某某又共饮一瓶白酒。

此时， 高某、 陈某、 于某在隔壁房间饮酒。 禚某朋与禚

某某在自己那桌酒宴结束后， 又到高某房间继续饮酒， 结束

后各自离开。 禚某某在回家途中因醉酒昏迷在路旁， 巡逻民

警发现后， 联系其家人并将其送回家中。 次日 8时许， 禚某

某在家中死亡， 后经司法鉴定， 系乙醇中毒死亡。

山东郯城法院认为， 禚某某主动喝酒， 其亲属在其醉酒

后未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救治措施， 致使其醉酒身亡， 本人和

家人应当承担80%的责任。 禚某朋在与禚某某和胡某共饮两

瓶白酒后，让受害人在另一房间继续饮酒，对被害人的饮酒过

度负有较大责任， 且未履行将其安全送回家的义务， 应承担

10%的责任。 胡某作为同桌饮酒人， 未对受害人进行提醒相

劝，致其过量饮酒，应承担1%的责任。 高某、陈某、于某在死者

已喝酒较多、 出现醉意的情况下， 仍与其饮酒， 三人应承担

6%的责任。 禚某英作为饭局组织者， 在受害人饮酒期间未

对其进行提醒劝阻， 且亦未对受害人醉酒后回家的护送， 存

有过错， 责任比例可按 3%为宜。 被告不服， 提起上诉， 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车祸受伤获赔后

伤残等级如何提升

近日， 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原

告王某在首次交通事故纠纷获赔后， 因伤残等级提升再次起

诉， 经法院组织调解， 被告某保险公司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

由保险公司于 2023年 1月 21日前支付王某赔偿款 41444元。

2020 年 9 月 5 日， 柏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与王某相撞，

造成王某受伤及车辆受损。 事发当日， 王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

疗。 9 月 28 日， 王某病情平稳出院。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 柏某承担主责、 王某担次责。 经鉴定王某的伤残等级为

十级。

2021 年 2 月， 王某将柏某及肇事车辆投保的某保险公司

诉至岳池县法院。 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

56547.27 元； 被告柏某赔偿 25701.44 元。 2021 年 7 月， 王某

因伤情变化再次入院治疗， 并进行了横结肠造口还纳手术， 术

后身体一直欠佳。 王某向岳池县法院申请诉前鉴定， 请求对其

伤残等级再次鉴定。 经再次鉴定， 王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

级。 王某遂再次诉至岳池县法院， 要求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

范围内承担新增部分的残疾赔偿金。

法院受理后认为， 前述判决后， 王某的伤情和伤残等级发

生变化， 其伤情及伤残等级加重的损害后果和交通事故存在因

果关系， 被告方应对损害后果加重部分的损失进行赔偿。 考虑

到王某经济困难， 急需资金偿还治疗费用， 承办法官遂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并达成上述协议。

单位内部分房引发纠纷

法院驳回诉请

公司将房屋提供给员工作为宿舍， 双方签订协议约

定以员工名义办理房屋产权证书， 但房屋所有权归公司

所有， 员工应缴纳使用费。 员工通过房改取得房屋所有

权后， 不缴纳使用费亦不归还房屋， 公司诉至法院。 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员工基于特殊身份购

得涉案房屋， 本案纠纷应属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纠

纷，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最终裁定驳

回公司的诉请。

阳光公司称， 2004 年 5 月， 公司与丁玉签订承诺

书， 将涉案房屋提供给他作为宿舍使用， 期间丁玉每月

支付使用费。 双方约定， 如果出现丁玉与公司的聘用合

同到期、 终止或解除， 或丁玉拖欠房屋使用费两个月以

上等情况时， 公司有权收回房屋。

2004 年 8 月， 公司另与丁玉签订协议， 约定以丁

玉名义办理房屋产权证书， 证书由公司保管， 房屋产权

和丁玉借用房屋的性质不变。 2012 年， 丁玉违反协议

内容， 停止向公司交纳宿舍使用费， 也拒绝将房屋归还

给公司。 后双方多次协商， 丁玉百般推脱。 现诉至法

院， 要求丁玉将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至其公司名

下。 法院经审查认为， 本案纠纷应属单位内部分房而引

起的纠纷，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应当

予以驳回。 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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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认为北京神鹰城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成都神鹰城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运营

的“推推 99” 产品， 抓取、 存储并传播

贝壳找房网中的房源数据， 构成不正当竞

争，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

小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二被告诉至法

院， 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并

连带赔偿经纪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1050

万元。 诉讼过程中， 二原告同时提起行为

保全申请， 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被诉不正

当竞争行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 一审判决二被告就其不正当竞争行为

消除影响、 连带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合理开支 50万元。

链家公司、 天津小屋公司诉称： 链家

公司在经营“链家” 房产经纪业务的过程

中， 投入巨大人力、 物力、 财力， 收集、

制作、 积累了海量真实房源数据， 建立了

“楼盘字典” 真房源数据库， 形成了房源

大数据集合。 贝壳找房网作为房地产交易

信息平台， 在“楼盘字典” 的数据基础上

成立， 由天津小屋公司经营。 贝壳网基于

其平台运行规则， 吸引大量房产经纪人在

贝壳网中发布房源信息， 不断扩大“楼盘

字典” 的数据规模。 二被告是推推 99 网、

推推微店 APP、 “推推 99 经纪人端” 微

信公众号、 蜂鸟全景 App （上述各平台以

下简称为推推 99 产品） 的运营者。

二被告通过其运营的推推 99 产品，

利用技术手段抓取、 存储贝壳找房网中的

房源基本信息、 交易信息、 特色信息、 实

勘图、 VR 图 （即全景图）、 户型图 （上

述房源数据以下简称涉案数据）， 在上述

过程中自动去除贝壳网房源图片的水印；

并将上述抓取、 存储的涉案数据通过信息

网络向其用户或公众传播， 包括在推推

99 产品内向其用户本身展示、 供用户编

辑和下载， 将涉案数据发布至推推 99 房

产网、 第三方房产信息平台以及微信等。

上述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构

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

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并连带赔偿二原告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1050万元。

二被告共同辩称： 涉案数据中的房源

实勘图、户型图、VR图，均是著作权法的保

护范围， 不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

护。 推推99产品的核心定位是多平台账户

管理工具，并非以侵权为主要功能，未损害

或扰乱竞争秩序， 未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

利，反而有利于房屋交易双方的利益。本案二

原告并无任何实际损失， 二原告主张的损害

赔偿金额过高，以诉讼获利的意图明显。

诉讼中， 海淀法院作出行为保全裁定，

裁定二被告立即停止抓取、 存储涉案数据；

立即停止向其用户或公众传播涉案数据； 禁

止二被告以任何形式向其他任何主体提供涉

案数据。

涉案数据是在二原告长期、 大量的资

金、 技术、 服务等经营成本的投入下， 建

立、 维护和不断扩充的具有相当数据规模的

房源数据集合， 是二原告的核心经营资源。

二原告据此为自身建立起市场竞争优势， 并

获得商业利益。 该种商业利益本质上是一种

竞争性权益， 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

护。 关于二被告辩称的与房源图片相关的著

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的问题， 法院

认为， 无论二原告对房源图片是否享有著作

权， 均不影响本案对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

当竞争的认定。

上述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考虑

到：

第一， 被诉行为违反了房产经纪行业的

商业道德。 二被告使用计算机程序伪装成真

实用户访问贝壳网百万次， 并获取涉案数据

的抓取行为、 将涉案数据存储在自有服务器

脱离贝壳网控制的存储行为， 以及去除贝壳

网水印、 加入其他主体水印后传播至社交媒

体、 第三方房产信息平台等的传播行为， 本

身即具有可责性和不正当性。 二被告虽非制

造“虚假房源” 的房产经纪公司或经纪人，

但是其通过推推 99产品所提供的相关服务，

包括自动去除房源图片水印、 将房源图片与

任意房源对接并传播等， 实为房产经纪公司

或经纪人发布“虚假房源” 提供了重要工具

和便利条件，使得“虚假房源”的产生、发布和

扩散速度大大提升， 客观上助长了“虚假房

源”的蔓延，明显违背了房产经纪行业的诚信

原则和商业道德。且二被告在诉讼中，一方面

明确承诺立即停止被诉行为， 另一方面又以

更隐蔽的方式变相、持续实施被诉行为，拒不

停止被诉行为的主观恶意极为明显。

第二， 被诉行为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

益。 被诉行为抢夺了本属于二原告的用户流

量， 使房产交易市场中消费者相对有限的交

易机会从贝壳网不当地流向其他平台； 同

时， 易使用户对涉案数据的安全性和真实性

产生负面评价， 亦增加了二原告的运营成

本， 阻碍了二原告服务质量的提升。

第三， 被诉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亦破坏了竞争秩序。消费者在“虚假房源”

的欺骗、误导下，对房源情况完全陷入了错误

认知， 损害了消费者在房产交易中极为关键

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交易安全。如果允许被诉

行为在市场中普遍存在， 无疑将导致通过诚

信经营、 提升自身产品或服务水平的方式获

取竞争优势的经营者，无法获得有效激励，甚

至退出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破

坏了房产经纪行业的竞争生态和竞争秩序。

综上，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二被告的法律责任， 法院结合被诉

行为的持续期间、 推推 99 产品的年收入超

过千万余元、 二被告的主观恶意等情节， 酌

情确定二被告连带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合理开支 50万元， 并消除影响。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提起上诉，后撤回上

诉。 现本案已生效。 （来源：中国法院网）


